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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碩士班榮譽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111.01.04行政會議修訂 

第一條 目的 

       吸引優秀學生就讀本校碩士班，並鼓勵碩士生在學期間努力向

學，特訂定「碩士班榮譽獎助學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適用對象 

就讀本校碩士班學生，不包含在職生。 

第三條 審查委員會組織 

榮譽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由教務長召集，委員包括副校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各院院長、副教務長、會計主任、各系

主任及各院榮譽學程主任，執行秘書由教務處招生組組長擔任之。 

第四條 補助項目 

一、 頂尖獎助學金：符合下面任一條件者 

(一) 錄取台大、清大、交大、成大、政大相關科系。 

(二) 本校大學部畢業學業平均成績班級(或系)排名前 5%且英文

多益成績 700分以上。 

全校名額每屆以 4 位為原則，每學期核發 12.5 萬元，英文多

益成績達 750 分以上者，俟審查通過後每學期加發 2.5 萬元，

以前 4 學期為限，最高核發 60 萬元。 

二、 一級獎助學金：符合下面任一條件者 

(一) 錄取台科大、中央、中正、中山及中興相關科系。 

(二) 本校大學部畢業學業平均成績班級(或系)排名前 10%。 

全校名額每屆以 20 位為原則，每學期核發 8.75 萬元，英文

多益成績達 650 分以上者，俟審查通過後每學期加發 1.25 

萬元，以前 4 學期為限，最高核發 40 萬元。 

三、 二級獎助學金：符合下面任一條件者 

(一) 錄取北科大、北商大、雲科大及高科大相關科系。 

(二) 本校大學部畢業學業平均成績班級(或系)排名前 20%。 

全校名額每屆以 30 位為原則，經審查通過者，每學期核發 5 

萬元，英文多益成績達 650 分以上者，俟審查通過後每學期

加發 1.25 萬元，以前 4 學期為限，最高核發 2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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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申請審查 

一、 獎助學金評核 

(一) 新生入學第一學期註冊後，由各系所審查資格獎助學金名單，

再提報至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議。，送各院榮譽學程辦公

室，提院級會議審核決定新生入學 

(二) 自入學後第二學期起，須每學期評核一次，前一學期操行及學

業成績平均須達 80 分(GPA3.38)以上（當學期僅修論文者

學業成績不在此限），提報為獎助學金續領名單。 

各院榮譽學程辦公室彙整每學期續領名單後，提院級會議

審核，再提報至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議。 

二、 獎助學金發放 

   各院榮譽學程辦公室依據核定名單編製補助名冊，一份自存

公告，一份送交招生組，一份送交會計室辦理。 

三、 獲獎勵之學生於註冊後至獎學金發放日前，辦理保留入學資

格、休學、退學與轉學者，取消領取本獎學金資格。 

第六條 志工服務 

       獲獎助之學生應於當學期義務志工服務達 40 小時，服務項目及

內容由榮譽學程辦公室管理。 

第七條 領據簽收 

獲獎之學生應於該學期招生組公告之領據簽收截止日前，至所屬

榮譽學程辦公室簽收獎助學金領據，逾期不予受理。 

第八條 經費來源 

本獎助學金之經費由教育部補助款或招生組經常門經費項下支

應，若有超額由各院於年度預算內調整支應。 

第九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